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

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拟审议的相

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关于对并购标的管理团队实施超额奖励方案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 2017 年重大资产重组签署的相关协议，公司拟对并购标的管理团队实

施超额利润奖励，符合收购其股权时的相关约定，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公

司董事会表决时有关联关系的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对并购标的管理

团队实施超额奖励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

议审议。 

2、关于商标转让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且利于公司聚焦产品、优化资产

结构，公司董事会表决时有关联关系的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本次关联交易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关

于商标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3、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保障公司正常办公需求。公司董事会表决时有关联关系

的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彭丁带、吴志军、刘萍 

                                     二 O二 O年七月十九日 


